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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人民币外汇交易中央对手清算业务 

收费办法 

 

一、 收费标准 

人民币外汇交易中央对手清算业务清算费＝基本费+清算金

额×清算费率。不同清算品种的清算金额如下表： 
清算品种 清算金额 

外汇即期、外汇远期 交易本金金额（人民币） 

外汇掉期 
近端 近端本金金额（人民币）×0.5 

远端 远端本金金额（人民币）×0.5 

外汇期权（含组合） 交易本金金额（人民币） 

外汇即期交易包括因外汇期权全额行权生成的外汇即期交

易。外汇期权组合交易按组合内每笔交易分别计算清算费。 

不同期限的清算费率如下表： 
期限/存续时长 清算费率 (单位：百万分之一) 

即期 1.2 

一周以内（含） 1.2 

一周至一个月 3 

一个月至三个月 5 

三个月至六个月 5 

六个月至一年 5 

一年至五年 5 

对于清算退出的交易，按照存续时长适用不同清算费率，其

余交易按照交易期限适用不同清算费率。外汇掉期交易清算费率

由远端交易期限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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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存续期间清算退出的交易收取 100 元/笔基本费（清算

退出处理费），其余交易维持原状免收基本费。 

对于存续期间清算退出的交易于清算退出日计算清算费并

计入当期费用，其余交易于清算日计算清算费并计入当期费用。 

二、 费用缴纳 

上海清算所于每季度第一个工作日通过客户端将缴费通知

单发送至清算参与者。费用缴纳流程保持不变。 

   


